采购需求说明
一、采购需求
柳州黄村支行营业用房为租赁性质，位置坐落于北雀路品安巷1号品尚名城1栋1-1。
租期：伍年。
租赁面积：354.67平方米。
二、房屋质量要求
房屋结构完好、水电线路通畅。
三、其他要求
1.租赁期限内，供应商不得无故干涉我行的经营自主权。
2.租赁期满，若我行继续承租的，在同等条件下我行享有优先承租权。
3.供应商应保证对本项目租赁的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使用权或拥有以出租方式进行处置的权利。
4.供应商应保证本项目租赁的房屋及其所及范围的土地使用权没有被依法采取查封、监管等限制或禁止租赁的强制措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5.供应商如因租赁房屋所有权存在纠纷，因此给我行造成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如因此导致我行无法继续经营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我行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租金按实际使用时间计付，多预付的租金退回我行。
四、结算及支付方式
1.租金按年支付，以转账方式将租金转入供应商指定账户。
2.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